
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選舉管 理委員會條例》 (第 5 41 章 )  

《 20 01 年 選舉管理委員會 (登記 ) (功能界別選 民 )  

(界 別分組投票 人 ) (選舉委員 會委員 ) (立法會 ) (修訂 )規例》  

引言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 選 管 會 ” )制 定 了

《 2 00 1 年 選 舉 管理 委 員 會 (登 記 )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 (立 法 會 ) (修 訂 )規 例 》 (“ 修 訂 規 例 ” )， 以 便 修 訂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登 記 )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 (立 法 會 )規 例 》 (“ 主 體 規 例 ” )。 修 訂 規 例 就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登 記 的 詳 細 安 排 ， 以 及 界 別 分 組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登 記 冊

和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的 發 表 ， 訂 定 條 文 ， 以 配 合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有關條例” )的條文。修訂規例載於附件 A。  

背景  

2 .  主 體 規 例 就功 能 界別 選 民 登 記的 程 序安 排 訂 定 條文 。 主體 規 例 亦

按照《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的規定，就二零零零年舉行的第二屆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中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登 記 及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的 登 記 訂

定條文。主體規例的條文包括  —  

( a )  功能界別、界別分組及選舉委員會登記冊的格式；  

( b )  以申請或通告形式進行登記的程序；  

( c )  編製臨時登記冊、正式登記冊及遭剔除者名單的程序；  

( d )  上訴程序；及  

( e )  罪行及罰則。  

3 .  依 據 有 關 條例 ， 現時 於 二 零 零零 年 七月 十 四 日 組成 的 選舉 委 員 會

將 選 出 第 二 任 行 政 長 官 。 除 此 以 外 ， 如 在 第 二 屆 立 法 會 任 期 內 ， 由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出 的 六 位 議 員 中 有 議 席 出 缺 ，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將 在 補 選 中 選

出 立 法 會 議 員 。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的 條 文 ， 包 括 與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登 記 及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的 登 記 有 關 的 條 文 ， 經 修 訂 後 ， 已 從 《 立

法會條例》附表 2 移往有關條例的附表。  



   

4 .  有 關 條 例 已就 現 行登 記 安 排 引進 多 項改 變 。 舉 例來 說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必 須 編 製 和 發 表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及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 針 對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決 定 的 上 訴 ， 可 向 審

裁官提出。  

5 .  因 制 定 有 關條 例 所帶 來 的 轉 變而 對 主體 規 例 作 出的 主 要修 訂 ， 以

及 對 現 行 登 記 程 序 的 某 些 改 進 ， 載 於 下 文 各 段 。 除 非 另 外 說 明 ， 下 文

各段的條文編號與主體規例所載者相同。  

修訂規例  

( A )  因應有關 條例所引進的改變 而作出的修訂  

規例的標 題  

6 .  主體 規例的名稱 已修訂 為 《選舉 管理委 員會 (登 記 )(立法會 功能界

別 選 民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規 例 》 。 這 個

新 名 稱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就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而 言 ， 主 體 規 例 在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及選舉委員會委員方面涵蓋更廣的範圍。  

根據《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 組成選舉委員會  

[ 第 2 (1 ) 、 4 (1 ) 及 (2 ) 、 9 (2 ) (c ) 及 (d ) 、 1 1 (1 ) (d ) 及 (6 ) 、 1 6 (6 ) 、 20 (7 ) 、
2 2 (1 ) (a ) ( i i ) (B ) 、 3 1 (2 ) 、 3 4 (3 ) 、 3 7 (1 ) 、 (2 ) 及 (3 ) 、 3 8 (6 ) 、 3 9 (5 ) 、
4 1 (5 )、 42 (9 )及 (1 0 )條 ]  

7 .  在 主 體 規 例中 ， 所有 對 《 立 法會 條 例》 有 關 選 舉委 員 會組 成 的 條

文的提述，均由有關條例的有關條文所取代。  

編 製 和 發 表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和 正 式 投 票 人

登記冊  

[ 第 15 (1 ) (e ) 、 1 8 (1 ) 及 (2 ) 、 2 1 (7 A ) 、 2 2 (1 ) 、 (2 ) 及 (5 ) 、 2 3 (1 ) 及 (3 ) 、
2 4 (1 ) (b ) 、 (4 ) (b ) 及 (6 ) 、 2 5 (1 ) (a ) 及 (2 ) (a a ) 及 (a ) 、 2 6 (2 ) 、 (3 ) 及 (5 ) 、
2 8 、 2 9 (1 ) (c ) 、 (3 ) (a b ) 及 (b ) 及 (6 ) 、 3 3 (4 ) (a ) ( i v ) 及 (b ) 、 (6 ) 、 (7 ) (a ) 、
3 4 (1 ) (a )、 (b )及 (c )、 (2 ) (a )、 3 8 (1 ) (6 )條 ]  

8 .  主 體 規 例 只就 選 舉登 記 主 任 編製 和 發表 二 零 零 零年 的 界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及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程 序 訂 定 條

文 ， 但 不 包 括 其 後 年 份 的 有 關 程 序 。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附 表 第 14 條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須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或 之 前 編 製 和 發 表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以 及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或 之 前 編 製 和 發

表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一 份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會 連 同 臨 時 登 記 冊

發 表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以 後 ，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及 其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會 按 照 現 時 功 能 界 別 的 登 記 周 期 ， 每 年 編 製 和 發 表 。 主 體 規 例 已

作 修 訂 ， 以 反 映 二 零 零 零 年 後 的 安 排 。 有 關 的 法 定 最 後 限 期 見 於 附 件

B 所載表中 第 1 0 和 1 6 項的 ( F )至 ( H)欄。  

9 .  有 關 條 例 附 表 第 49 條 載 有 保 留及 過渡 性 條 文 ， 將二 零零 一 年 的

功 能 界 別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及 ／ 或 二 零 零 零 年 的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轉 化 ， 作 為 二 零 零 一 年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根 據 。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附 表 第 1 4 (3 )條 所 規 定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以 後 編 製 界 別 分 組

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將以現有的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為根據。  

1 0 .  主體規例第 1 5( 1 ) (e )及 18 (2 )條已規定，選舉登記主任須以通告形

式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 為 那 些 仍 未 登 記 為 投 票

人的功能界別選民進行登記。這是為了符合《立法會條例》附表 2 第

8 ( 7 )條 的 規 定 ， 如 某 人 已 登 記 為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 則 他 必 須 同 時 登 記 為

界別分組投票人。這項規定現已載於有關條例附表第 12 ( 10 )條。鑑於

將會實行上文第 9 段所述的轉化安排，而其後亦會按照現時功能界別

的 登 記 周 期 ， 每 年 編 製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這 兩 項 條 文 即 喪 失 時

效 ， 可 予 以 廢 除 。 不 過 ， 為 了 處 理 某 人 已 申 請 登 記 為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而

非界別分組投票人這一情況，新的第 2 1 (7 A )條經已制定，以便選舉登

記 主 任 在 上 述 人 士 有 資 格 根 據 申 請 進 行 登 記 的 情 況 下 ， 在 對 等 界 別 分

組中為該人進行登記。  

1 1 .  為 了 在 二 零零 一 年十 一 月 三 十日 或 之前 編 製 界 別分 組 遭剔 除 者 名

單 ， 規 例 已 就 查 詢 程 序 訂 定 條 文 ， 進 行 查 詢 的 形 式 一 如 功 能 界 別 。 有

關的法定最後限期見於附件 B 所載表中第 5 及 6 項的 ( F)至 (H )欄。  

編 製 和 發 表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和 正 式 委 員 登

記冊  

[第 2 4 (3 A )、 4 (c )、 2 5 (1 ) (a )及 (2 ) (a a )、 2 8A、 29 (1 ) (d )、 (2 )、 (3 ) (a b )、
(4 )及 (7 )、 3 7 及 3 9(1 )條 ]  

1 2 .  根據有關條例附表第 4 條，選舉登記主任須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三 十 日 或 之 前 ， 以 及 在 宣 布 行 政 長 官 出 現 職 位 空 缺 或 由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出 的 六 位 立 法 會 議 員 中 出 現 席 位 空 缺 後 14 日 內 ， 編 製 和 發 表 選 舉 委

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根據該條第 (4 )款，選舉登記主任在編製選舉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時 ， 如 在 有 關 日 期 當 日 有 合 理 理 由 信 納 任 何 人 已

去 世 ， 辭 去 席 位 ， 或 當 作 已 辭 去 席 位 ， 或 已 不 再 是 或 不 再 有 資 格 登 記

為 某 地 方 選 區 的 選 民 ， 則 須 剔 除 其 姓 名 及 其 他 有 關 詳 情 。 該 等 人 士 的

姓名及其他有關詳情將載入連同臨時登記冊發表的遭剔除者名單。  

1 3 .  使 上 述 規 定 有 效 的 條 文 已 納 入 主 體 規 例 第 V 部 。 有 關 編 製 、 發

表 和 讓 公 眾 查 閱 登 記 冊 及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的 詳 細 安 排 ， 均 按 照 地 方 選 區

及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的現行做法處理。  



   

選舉登記 主任可接納界別分 組登記申請及委任 獲授權代表通知書  

[第 1 9 (1 ) (a )及 (6 )條，以及第 20 (2 )條 ]  

1 4 .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附 表 第 1 4 (4 ) ( c )條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可 把 在 《 選 管 會

規 例 》 訂 明 的 日 期 後 申 請 登 記 的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及 其 他 有 關 詳 情 ， 納

入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  

1 5 .  由 於 主 體 規例 現 有條 文 只 是 處理 在 二零 零 零 年 三月 十 六日 或 以 前

收 到 的 界 別 分 組 登 記 申 請 及 委 任 獲 授 權 代 表 通 知 書 ， 因 此 要 修 訂 主 體

規 例 ， 以 便 處 理 在 當 日 後 收 到 的 登 記 申 請 及 委 任 獲 授 權 代 表 通 知 書 。

為 使 當 局 有 充 足 時 間 編 製 二 零 零 一 年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接 受 申 請 的 截 止 日 期 已 定 為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在其 後 的 年 份 ，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的 最 後 限 期 與 功 能 界 別 所 定 限 期 相 同 。 處 理 這 些

申 請 的 安 排 與 現 行 規 例 所 訂 明 者 相 同 。 有 關 的 法 定 最 後 限 期 見 於 附 件

B 所載表中 第 2 至 6、 8 及 9 項的 ( F )至 ( H)欄。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及 遭 剔

除者名單 的上訴程序  

[第 3 0 (1 ) (b )、 (2 ) ( i b )及 (5 )、 第 3 1 (3 )、 (4 )、 (8 ) (a b )及 (b )、 (9 )及 (1 0 )、
第 32 (2 )及 3 6 (5 )，及第 37 (1 A )、 (1 B )、 (4 )及 (5 )條 ]  

1 6 .  主 體 規 例 所規 定 的上 訴 程 序 只適 用 於二 零 零 零 年的 界 別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及 遭 剔 除 者 名 單 。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附 表 第 48 條 ， 人 們 有

權 針 對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的 決 定 向 審 裁 官 提 出 上 訴 ， 主 體 規 例 已 作 修 訂 ，

以 便 就 二 零 零 零 年 以 後 發 表 的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登記冊制訂上訴程序。有關的法定最後限期見於附件 B 所載表中第

1 1、 12、 14 及 1 5 項的 ( K)及 ( L)欄 。  

( B )  為了整體 上改進和簡化程序 而作出的修訂  

選舉登記 主任可改正選舉委 員會委員登記冊上 的記項  

[第 26 (2 )、 (3 )及 (5 )、 3 3 (1 )、 (4 ) (a ) (v )、 (6 )、 (7 ) (b )及 34 (1 ) (a )、 (b )及
(c )， 以及 (2 ) (a )條 ]  

1 7 .  選 舉 委 員 會委 員 登記 冊 所 載 詳情 自 發表 以 後 ， 可能 會 過時 。 主 體

規 例 已 作 修 訂 ， 規 定 選 舉 委 員 可 提 出 書 面 要 求 ， 更 正 其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委員登記冊上的記項，形式與主體規例第 2 6、 33 及 34 條分別就界別

分組或功能界別所規定者相同。有關的法定最後限期見於附件 B 所載

表中第 8 及 1 3 項的 ( K)至 ( L)欄 。  



   

通告的格 式  

[第 1 2 (3 )及 (4 )條 ]  

1 8 .  主 體 規 例 第 12 (3 )條 規 定 ， 通 告 必 須 載 有 姓 名 和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號

碼 ， 並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性 別 。 我 們 認 為 ， 就 發 出 通 告 而 言 ， 有 關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號 碼 及 性 別 的 資 料 並 非 必 要 ， 因 兩 個 姓 名 相 同 的 人 並 居 於 同 一

登 記 地 址 的 情 況 極 為 罕 見 。 為 了 在 郵 寄 通 告 的 過 程 中 為 選 民 的 個 人 資

料 提 供 更 佳 保 障 ， 第 12 條 已 作 修 訂 ， 取 消 將 收 件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號碼及性別載入通告內的規定。  

團體選民 就查詢作出回應的 最後限期  

[第 2 4 (1 ) ( i )、 ( i i )及 ( i i i )、 (3 )、 (5 ) (a )及 (7 )條 ]  

1 9 .  根據主體規例第 24 ( 1 ) ( i ) ( A )條，自然人就查訊作出回應的最後限

期 為 三 月 十 六 日 。 雖 然 規 例 並 無 特 別 指 明 團 體 就 查 訊 作 出 回 應 的 最 後

限 期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一 向 按 同 一 最 後 限 期 向 自 然 人 和 團 體 進 行 查 訊 。

為 清 楚 起 見 ， 第 24 條 已 作 修 訂 ， 規 定 三 月 十 六 日 這 一 最 後 限 期 也 適

用於團體。  

處理上訴 通知書  

[第 2、 20 (1 0 )、 31 A、 32、 3 5 (1 ) (b )及 (2 ) (b a )、 3 b (1 ) (b )及 (2 ) (b a )， 以
及 42 (1 ) ( i )條 ]  

2 0 .  團 體 選 民 或投 票 人可 針 對 選 舉登 記 主任 有 關 不 登記 獲 授權 代 表 的

更 換 或 代 替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上 訴 通 知 書 。 處 理 通 知 書 的 詳 細 程 序 現 載 於

《選民登記 (上訴 )規例》（第 5 42 章，附屬法例）。與申索或反對通

知 書 的 情 況 不 同 ， 上 訴 人 須 向 審 裁 官 而 非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提 出 上 訴 通 知

書 。 根 據 該 規 例 ， 凡 在 有 關 的 功 能 界 別 或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日 期 前 11 日

或之前接獲上訴通知書，則有關上訴會在選舉之前審理和解決。  

2 1 .  引 入 新 的 第 3 1A 條 ， 旨 在 規 定 須 以 處 理 申 索 及 反 對 通 知 書 的 方

式 來 處 理 上 訴 通 知 書 。 由 於 團 體 可 根 據 現 行 規 例 在 全 年 內 任 何 時 間 提

出 上 訴 通 知 書 ， 而 在 五 月 上 訴 期 之 後 不 會 特 別 委 任 審 裁 官 ， 因 此 ， 把

上 訴 通 知 書 (如 有 的 話 )先 提 交 予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 是 較 合 邏 輯 和 較 為 合

理 的 做 法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接 著 會 把 任 何 接 獲 的 上 訴 通 知 審 裁 官 。 提 出

上訴的時限維持不變。  

選舉登記 主任可要求查閱登 記冊的人交出身分 證明文件  

[第 3 8 (4 A )及 3 9 (4A )條 ]  

2 2 .  為 配 合 主 體 條 例 第 2 9( 5 )條 訂 明 查 閱 臨 時 登 記 冊 的 安 排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獲 授 權 可 要 求 任 何 人 在 查 閱 功 能 界 別 、 界 別 分 組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文 本 前 ， 向 他 交 出 該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並 填 妥 一 份

表格。  



   

就 委 任 新 的 獲 授 權 代 表 以 更 換 原 有 的 獲 授 權 代 表 而 言 ， “ 無 行 為 能

力 ” 一詞 的澄清  

[第 2 0 (6 )條 ]  

2 3 .  根 據 主 體 規 例 第 20 ( 6 )條 ， 如 獲 授 權 代 表 去 世 、 患 重 病 或 無 行 為

能力，團體選民／投票人可在投票日期至少 3 個工作天前把更換通知

書送抵選舉登記主任，以更換獲授權代表。  

2 4 .  為 清 楚 起 見， 本 節內 “ 無 行 為能 力 ”一 詞 的 含 意只 限 於身 體 上 或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 C )  其他修訂  

廢除已喪 失時效的條文  

[ 第 1 5 (1 ) ( e ) 、 1 8 (2 ) 、 1 9 (1 ) ( i i ) 、 2 1 (6 ) (b ) 、 2 3 ( 1 ) (a ) 、 2 4 (2 ) 、
2 6 (5 ) (b a ) 、 27 (a ) ( i ) 、 (c ) ( i ) (A A ) 及 ( i i ) (A A ) 、 30 (2 ) (c ) ( i a ) 、 3 1 (8 ) (a a ) 、
3 2 (2 ) (a a )、 3 3 (4 ) (a ) ( i i i )、 34 (2 ) (a ) ( i i i )、 3 8 (1 ) (a a )及 4 0A 條 ]  

2 5 .  主 體 規 例 內的 一 些條 文 及 用 詞已 喪 失時 效 ， 不 再適 用 於日 後 的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 在 修 訂 規 例 中 ， 有 關 的 條 文 及 用 詞 已 被 廢 除 ， 並 在 有 需

要時，由適當的新條文取代。  

罪行及罰 則  

[第 4 2 (1 )、 (9 )及 (10 )條 ]  

2 6 .  為 確 保 有 持 正 的 選 舉 ， 以 及 防 止 不 當 地 使 用 選 舉 登 記 冊 內 的 資

料，主體規例規定任何人  —  

( a )  明 知 而 作 出 虛 假 的 陳 述 或 提 供 與 投 票 人 登 記 有 關 的 虛 假 資

料；  

( b )  串 謀、 煽惑、 強迫、 誘使 、脅迫 、恐嚇 或慫 恿另一 人作出該

等虛假的陳述或提供該等虛假資料；  

( c )  不適當地使用選舉登記冊，作與選舉無關的用途，  

即屬犯罪。  

這些罪行是《立法會條例》及《區議會條例》 (第 547 章 )所訂明的罪

行 ， 訂 明 喪 失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及 當 選 為 議 員 的 資 格 的 情 況 ， 以 及 (在

適 用 的 情 況 下 )喪 失 獲 登 記 為 選 舉 的 選 民 或 投 票 人 的 資 格 的 情 況 。 作

出有關修訂旨在把這些罪行訂為有關條例下作類似用途的訂明罪行。  



   

公眾諮詢  

2 7 .  由 於 修 訂 規例 中 的建 議 大 多 是為 配 合主 體 法 例 的變 動 ，因 此 無 須

進行公眾諮詢。  

與《基本 法》的關係  

2 8 .  律 政 司 認 為 ， 修 訂 規 則 並 無 牴 觸 《 基 本 法 》 內 不 涉 及 人 權 的 規

定。  

與人權的 關係  

2 9 .  律政司認為，修訂規則與《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規定一致。  

對財政和 人手的影響  

3 0 .  對 財 政 和 人手 不 會有 重 大 影 響。 與 投票 人 登 記 及發 表 選舉 登 記 冊

有關的額外開支將自選舉事務處的現有資源中撥付。  

立法程序 時間表  

3 1 .  修 訂 規 則 會在 二 零零 一 年 十 月五 日 刊登 於 憲 報 ，並 會 在二 零 零 一

年十月十日提交立法會。  

宣傳安排  

3 2 .  當 局 會 發 出新 聞 稿， 宣 布 把 修訂 規 則刊 登 於 憲 報， 並 安排 發 言 人

解答傳媒的查詢。  

 

選舉事務處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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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2001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登記 )(功能界別選民 )  

(界別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 ) 

(立法會 )(修訂 )規例》  

 

目錄  

 

條次   頁次  

1 .  修訂標題  1  

2 .  釋義  1  

3 .  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格式  1 1  

4 .  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的格式  1 2  

5 .  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內的記項  

以中文或英文記錄  

 

1 2  

6 .  選舉登記主任決定登記冊的格式的權力  1 3  

7 .  選舉登記主任有權要求他人提供資料以擬備登記冊  1 3  

8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可 要 求 提 供 將 登 記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當 然

委員的人士的個人詳情  

 

1 4  

9 .  第 IV 部 的釋義  1 5  

1 0 .  選舉登記主任可送交通告  1 5  

1 1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可 向 有 資 格 登 記 為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的

自然人送交通告  

 

1 6  

1 2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須 按 照 對 通 告 作 出 的 回 應 而 將 有 關 人

士 在 功 能 界 別 臨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或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人登記冊上登記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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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頁次  

1 3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不 能 根 據 通 告 程 序 而 將

某些人登記  

 

1 6  

1 4 .  如 何 申 請 在 功 能 界 別 臨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及 界 別 分 組 臨

時投票人登記冊上登記  

 

1 7  

1 5 .  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須委任獲授權代表  1 9  

1 6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須 裁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資 格 登 記 並 可 要

求提供額外資料  

 

2 0  

1 7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就 已 在 現 有 的 功 能 界 別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或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登 記 的 人 可 作

出查訊  

 

 

2 2  

1 8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須 裁 定 登 記 在 現 有 的 功 能 界 別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或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的 人 是

否登記在適當的部分內  

 

 

2 3  

1 9 .   2 4  

2 0 .  

公告  

 

2 8  

2 1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編 製 下 一 份 臨 時 登 記 冊 時 改 正 現 有

的正式登記冊內的記項  

 

2 9  

2 2 .  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須載錄的內容  3 2  

2 3 .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須載錄的內容  3 3  

2 4 .  加入條文   

 28A. 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須載錄的內

容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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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頁次  

2 5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須 刊 登 臨 時 登 記 冊 可 供 公 眾 查 閱 的 公

告  

 

3 6  

2 6 .  修訂第 V I 部 標題  3 9  

2 7 .  可反對將已登記在登記冊上的人登記  3 9  

2 8 .  誰人可遞交申索通知書  4 0  

2 9 .  加入條文   

 31A. 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可針對不將所作

的獲授權代表的更換或代替 

進行登記的決定提出上訴 

 

 

4 2  

3 0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須 向 審 裁 官 送 遞 反 對 通 知 書 、 申 索 通

知書及上訴通知書的文本  

 

4 3  

3 1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編 製 正 式 登 記 冊 時 改 正 臨 時 登 記 冊

內的記項  

 

4 4  

3 2 .  由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審 裁 官 批 准 下 改 正 臨 時 登 記 冊 內

的記項  

 

4 9  

3 3 .  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須載錄的內容  5 0  

3 4 .  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須載錄的內容  5 1  

3 5 .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須載錄的內容  5 2  

3 6 .  選舉登記主任須刊登有關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  

及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公 告 ， 並 須 提 供

該等登記冊予公眾查閱  

 

5 8  

3 7 .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的發表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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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頁次  

3 8 .  登記為某功能界別選民的當然委員須作出選擇  6 0  

3 9 .  選舉登記主任可為選舉的目的而提供登記冊的摘錄  6 0  

4 0 .  罪行及罰則  6 0  

4 1 .  選舉登記主任須提供指明表格  6 2  

 

 

相應修訂 

 

《選舉管 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規例》  

 

4 2 .  釋義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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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功能界別選民) 

(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修訂)規例》 

 

 

(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 1 章 )第 7 條訂立 )  

 

1. 修訂標題 

 

《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功能界別選民)(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

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規例》(第 541 章，附屬法例)的標題現予修訂 — 

 

(a) 在“功能界別”之前加入“立法會”； 

 

(b) 在“界別分組”之前加入“選舉委員會”； 

 

(c) 廢除“ (立法會)”。 

 

 

2. 釋義  

 

第 2 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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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團體”的定義而代以 — 

 

  “ “ 團 體 ” (bo d y)指 屬 法 團 或 不 屬 法

團 的 團 體 ， 亦 包 括 商 號 或 透

過 共 同 有 關 利 益 而 互 相 聯 結

的 一 組 人 士 ( 可 包 括 屬 法 團

或不屬法團的團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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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團體投票人”的定義中，廢除“《立法

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7(1)”而代

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

表第 11(1)”； 

 

(iii) 在“現年份”的定義中，廢除在“year)”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就正在為某年份編

製的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或界別分組臨

時投票人登記冊的編製而言，指該年

份；”； 

 

 (iv) 廢除“選舉委員會”的定義； 

 

 (v) 在“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的定義

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32(2)條須編製”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0(1)、(2)或

(3)條須編製或根據該附表第 40(4)條須發

表”； 

 

 (vi) 廢除“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定義而

代以 — 

 

  “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

( E l ec t i on  C omm i t t e e  

s ub s ec to r  e l e c t i on )指 《 行 政

長 官 選舉 條例 》 (第 56 9 章 )

的附表第 1 條所指的界別分

組選舉；”；  

 

(vii) 廢除“選舉登記主任”的定義而代以 — 

 

  “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 (E l ec t o ra l  

R eg i s t r a t i o n  O f f i c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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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就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登 記 冊 或 功

能 界 別 遭 剔 除

具 有 《 立 法 會

條 例 》 (第 5 42

章 )第 3( 1 )條給

予 該 詞 的 涵

義；  

 

( b )  就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界 別 分 組 遭 剔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遭 剔 除

具 有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6 9 章 ) 的

附 表 第 1 ( 1 ) 條

給 予 該 詞 的 涵

義；”；  

 

(viii) 在“現有的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的定

義中，廢除在“register)”之後的所有字

句而代以 — 

 

  “ 就 功 能 界 別 臨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指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的 功 能 界

別正式選民登記冊  —  

( a )  在 對 上 一 年 發 表 的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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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在 該 項 編 製 進 行 時 是

憑 藉 《 立 法 會 條 例 》

(第 5 42 章 )第 33 條有

效的；”；  

 

 (ix) 廢除“現有的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的定義而代以 — 

 

  “ “ 現 有 的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 ex i s t i n g  s ub s ec to r  

f i n a l  r eg i s t e r )  —  

 

( a )  就 2 00 1 年的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指

按 照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 69 章 ) 的

附表第 4 9 條該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所 根 據 的

登記冊；  

 

( b )  就 任 何 其 後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指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的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冊  —  

 

  (i) 在對上

一年發

表的；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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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該項

編製進

行時是

憑藉

《行政

長官選

舉條

例》

(第 569

章)的

附表第

15 條有

效

的；”

； 

 

  (x) 在“當然委員”的定義中，廢除“《立法會

條例》(第 542 章)第 3(1)”而代以“《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1)”； 

 

 (xi) 廢除“身分證明文件”的定義而代以 — 

 

  “ “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 i d en t i t y  

d o cu m ent )指  —  

 

( a )  根 據 《 人 事 登

記 條 例 》 ( 第

1 77 章 )向 某 人

發 出 的 身 分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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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在 根 據 該 條 例

訂 立 並 正 生 效

的 規 例 下 向 某

人 發 出 ， 並 證

明 該 人 獲 豁 免

而 無 須 根 據 該

條 例 登 記 的 文

件；或  

 

( c )  向 某 人 發 出 而

可 獲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接 受 為 該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的 任 何 其 他 文

件；”；  

 

(xii)  — 

 

(A) 在(b)段中，廢除兩度出現的“the 

subsector”而代以“a 

subsector”； 

 

(B) 加入 — 

 

  “ ( c )  就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指 選 舉 委 員 會 遭

 

 

 (xiii) 在“對上一年”的定義中，廢除在

“year)”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就正在

為某年份編製的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或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的編製而言，指

緊接該年份之前的一年；”； 

 

(xiv) 在“主要住址”的定義中，廢除在“該人”之

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所居住的並屬該人唯一

或主要家居的在香港的居住地方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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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 廢除“審裁官”的定義而代以 — 

 

  ““審裁官” ( R ev i s i n g  Of f i c e r )  —  

 

( a )  就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登 記 冊 或 功

能 界 別 遭 剔 除

具 有 《 立 法 會

條 例 》 (第 54 2

章 )第 3 ( 1 )條 給

予 該 詞 的 涵

義；  

 

( b )  就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界 別 分 組 遭 剔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遭 剔 除

具 有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 69 章 ) 的

附 表 第 1 ( 1 ) 條

給 予 該 詞 的 涵

義；”；  

 

(xvi) 在“界別”的定義中，廢除“《立法會條

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而代以“《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2”； 

 

 (xvii) 在“指明表格”的定義中，在“第 76 條”

之後加入“或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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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在“小組”的定義中，廢除“《立法會條

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13)(a)”而代

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

表第 2(9)”； 

 

(xix) 在“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定義

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0(1)(b)條須在 2000 年 5 月 25 日或之

前編製的”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4(1)(b)條須為界別

分組編製的正式”； 

 

 (xx) 在“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的定義

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0(1)(a)條須在 2000 年 4 月 15 日或之

前編製的”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4(1)(a)條須為界別

分組編製的臨時”； 

 

(xxi) 在“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定義中，廢

除兩度出現的“the”而代以“a”； 

 

 (xxii) 在“列表”的定義中，廢除“《立法會條

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4)條所指”而

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

附表第 2 條內”； 

 

(xxiii) 在“投票人”的定義中 — 

 

(A)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

表 2 第 7(1)條所指的投票人”而代

以“任何在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

冊上登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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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廢除“the subsector”而代以“a 

subsector”； 

 

 (xxiv) 加入 — 

 

  “ “ 下 一 份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 (n ex t  E l ec t i on  

C omm i t t e e  p r o v i s io n a l  

r eg i s t e r ) 指 根 據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例 》 (第 5 69 章 )的 附

表第 4 條須在有關選舉委員

會 的 任 期 內 某 日 或 之 前 編 製

的 下 一 份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登記冊；  

 

“上 訴” ( ap p ea l )指根 據第 31 A 條

提出的上訴；  

 

“ 上 訴 通 知 書 ” (no t i c e  o f  ap p ea l )

指第 3 1A ( 1)條所指的上訴通

知書；  

 

“指明詳情” ( s p ec i f i ed  p a r t i cu l a r s )

指 選 舉 委員 會委 員的 第 5 ( 4 )

條指明的詳情；  

 

“ 現 有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 ( ex i s t i n g  E l ec t io n  

C omm i t t e e  f i n a l  r eg i s t e r ) 指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 69 章 )的附表第 4( 7 )條所指

的 現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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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

( E l ec t i on  C ommi t t e e  r eg i s t e r )

指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冊；  

 

( E l ec t i on  C omm i t t e e  

o mi ss i on s  l i s t ) 指 第 24 (3 A )

 

 

“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

( E l ec t i on  C omm i t t e e  

p r ov i s i on a l  r eg i s t e r ) 指 根 據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 6 9 章 )的附表第 4 條須編製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b) 在第(2)款中 — 

 

 (i) 廢除“選民登記冊”(existing final 

register)”而代以“登記冊””； 

 

 (ii) 在(c)段中 — 

 

(A) 廢除“the subsector”而代以“a 

subsector”； 

 

(B) 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iii) 加入 — 

 

  “ (d )  就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須 解 釋 為 提

述 現 有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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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入 — 

 

  “ (3 )  在 本 規 例 中 ， 凡 提 述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 就 根 據 《 行 政

長官選舉條例》 (第 5 69 章 )的附表第 4 0( 4 )

條 須 發 表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而

言 ， 須 解 釋 為 提 述 將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作 為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冊的發表。”。  

 

 

3. 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格式 

 

第 4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

表 2 第 1”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的附表第 2”； 

 

(b) 在第(2)款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

表 2”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

附表”； 

 

(c) 在第(3)款中 — 

 

  (i) 在“在某個”之前加入“第 3(2)或(3)條

(視情況所需而定)指明的詳情，必須就每名

投票人予以記錄。”； 

 

 (ii) 廢除兩度出現的“記錄的詳情”而代以“記

錄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iii) 廢除“如屬其他界別分組，則必須就每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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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人記錄第 3(2)或(3)條(視情況所需而定)

指明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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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的格式 

 

第 5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正式”； 

 

(b) 在第(4)款中 — 

 

  (i) 廢除“正式”； 

 

 (ii) 加入 — 

 

  “(da) (如某名委員已根據或當作已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3 條辭去

委員席位)在相對於關乎該名

委員的記項的位置上，有附註

或其他提示表明此事；”； 

 

(iii) 在(f)段中 — 

 

(A) 廢除“the member”而代以“a 

member”； 

 

(B) 在“vote”之後加入“at an 

election”。 

 

5. 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內的記項 

以中文或英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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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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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舉登記主任決定登記冊的 

格式的權力 

 

第 8(1)條現予修訂，廢除“正式”。 

 

7. 選舉登記主任有權要求他人提供資料 

以擬備登記冊 

 

第 9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2)款中 — 

 

  (i) 在(c)段中，廢除“屬《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3(2A)條所指的”； 

 

 (ii) 在(d)段中，廢除“該條例附表 2”而代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

表”； 

 

(b) 加入 — 

 

  “ (6 A )  在 本 條 中 ， 凡 提 述 某 團 體 的 章

程，即為提述  —  

 

( a )  在 1 99 7 年 10 月 3 日有

效的章程；或  

 

( b )  其 後 經 修 訂 或 替 代 的 章

程 ， 但 如 有 關 修 訂 或 替

代 與 以 下 事 宜 有 關 ， 則

僅 限 於 經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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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該 團 體 的 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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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i )  取 得 該 團 體 的

成 員 或 會 員 身

分 的 準 則 及 條

件；或  

 

( i i i )  該 團 體 的 成 員

或 會 員 在 該 團

體 的 大 會 上 表

決 的 資

格。”；  

 

(c) 在第(7)款中，加入 — 

 

  “ “章程” ( co ns t i t u t i on )就某團體而言 ，包括

組織章程細則及規則；”。  

 

8. 選舉登記主任可要求提供將登記為 

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人士的 

個人詳情 

 

第 1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編製選舉委員會正式”而代以

“擬備選舉委員會”； 

 

(b) 廢除第(4)款而代以 — 

 

  “ (4 )  為 免 生 疑 問 ， 現 宣 布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只 可 為 擬 備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而

根據本條提出要求。  

 

( 5 )  任 何 人 只 可 為 擬 備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在 與 關 乎 本 規 例 所 訂 罪 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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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或 法 律 程 序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下 而 使 用 根

據本條取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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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在 本 條 中 ， “ 擬 備 ” (p r epa r e )指 編 製 、

修改、改正、刊登或發表。”。  

 

9. 第 IV 部的釋義 

 

第 1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在“對等界別分組”的定義中，在(d)段

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8(2)”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2(2)”； 

 

 (ii) 在“現有的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的定

義中，廢除“及”而代以“或”； 

 

(b) 在第(3)款中，廢除在“送抵”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選舉登記主任。”； 

 

(c) 在第(6)款中 — 

 

  (i) 廢除“19 條”而代以“V 部”； 

 

 (ii) 在(a)段中，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8(4A)(a)或(b)”而代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

第 12(5)(a)或(b)”； 

 

(iii) 在(b)段中，廢除“8(4A)”而代以

“12(5)”。 

 

10. 選舉登記主任可送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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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3)款中，廢除在“作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並載有所送交的自然人的姓名。”； 

 

(b) 廢除第(4)款。 

 

11. 選舉登記主任可向有資格 

登記為界別分組投票人的 

自然人送交通告 

 

第 15(1)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the subsector”而代以“a subsector”； 

 

(b) 在(b)段中，在末處加入“及”； 

 

(c) 在(c)段中，廢除“；及”而代以句號； 

 

(d) 廢除(e)段。 

 

12. 選舉登記主任須按照對通告作出的回應 

而將有關人士在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 

冊或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上登記 

 

第 16(6)條現予修訂，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8(7)”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2(10)”。 

 

13. 選舉登記主任在某些情況下不能 

根據通告程序而將某些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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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 

 

(b) 廢除第(2)款。 

 

14. 如何申請在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 

記冊及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 

冊上登記 

 

第 19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a)款中 — 

 

  (i) 在第(i)節之前加入 — 

 

  “ ( i a )  在 為 20 0 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登 記

的申請，須於 20 01 年 1 0 月

1 6 日或之前送抵選舉登記主

任；”；  

 

 (ii) 在第(i)節中 — 

 

(A) 在首次出現的“在”之後加入“任何

其後的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上

或”； 

 

(B) 廢除第二次出現的“功能界別臨時選

民”而代以“有關臨時”； 

 

(iii) 廢除第(ii)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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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2)款中，在“對等界別分組”之後加入“(第

11 )”； 

 

(c) 在第(4)款中，廢除在“必須”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將他在某一年的 3 月 16 日之後接獲的登記為某

功能界別的選民的申請，視為在下一年的 3 月 16 日

或之前接獲的、

別臨時選民登記冊上登記而提出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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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廢除第(5)款； 

 

(e) 加入 — 

 

  “ (6 )  選舉登記主任必須  —  

 

( a )  將他在 2 00 0 年 3 月 1 6 日之後

但在 20 0 1 年 10 月 1 6 日或之

前 接 獲 的 登 記 為 某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人 的 申 請 ， 視 為 在 2 00 1

年 10 月 1 6 日或之前接獲的、

20 0 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登記而提出的申請；  

 

( b )  將他在 20 0 1 年 10 月 16 日之

後但在 2 00 2 年 3 月 1 6 日或之

前 接 獲 的 登 記 為 某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人 的 申 請 ， 視 為 在 2 00 2

年 3 月 16 日或之前接獲的、

20 0 2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登記而提出的申請；及  

 

( c )  將 他 在 2 00 1 年 後 任 何 一 年 的

3 月 1 6 日 之 後 接 獲 的 登 記 為

某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人 的 申 請 ，

視為在下一年的 3 月 16 日或

下 一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登 記 而 提 出 的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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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須 

委任獲授權代表 

 

第 2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在首次出現的“選擇”之後的所

有字句而代以 — 

 

  “— 

 

(a) 在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

記冊上登記為團體選

民，必須委任一名自然

人為其獲授權代表；或 

 

(b) 在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

登記冊上登記為團體投

票人，必須委任一名自

然人為其獲授權代

表。”； 

 

(b) 在第(2)款中，廢除“須於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或之前

送抵選舉登記主任。”而代以 — 

 

  “— 

 

( a )  如屬要求登記在為 2 00 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的 表 格

20 0 1 年 1 0 月

1 6 日或之前送抵選舉登

記主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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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或

之 前 送 抵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c) 在第(6)款中，在“無行為能力”之前加入“在身體

上或精神上”； 

 

(d) 在第(7)(a)款中，在“第 26(7)條”之後加入“或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3(7)

條”； 

 

(e) 在第(10)款中，廢除“及審裁官”。 

 

16. 選舉登記主任須裁定申請人是否有資格 

登記並可要求提供額外資料 

 

第 2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2)款中，廢除“選舉登記主任所指明、並在緊

接該要求提出之後的 3 月 25 日或之前終結的”而代

以“指明”； 

 

(b) 廢除第(6)(b)款； 

 

(c) 加入 — 

 

  “ (7 A )  經 根 據 本 條 裁 定 有 資 格 登 記 為

某 功 能 界 別 的 選 民 的 申 請 人 ， 如 沒 有 申 請

登 記 為 某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人 ， 則 選 舉 登 記

主任  —  

 

( a )  亦 必 須 裁 定 該 申 請 人 是

否 有 資 格 登 記 為 對 等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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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組 (第 1 1 )

的投票人；及  

( b )  必 須 將 經 裁 定 有 上 述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的 個 人 詳 情

或 有 關 詳 情 記 錄 在 該 對

等界別分組項下。”；  

 

(d) 在第(11)款中，廢除“request”而代以

“requirement”； 

 

(e) 在第(12)款中，廢除在“在本條中”之後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 — 

 

  “— 

 

(a) 凡提述“登記”，須解

釋為提述將申請人的個

人詳情或有關詳情就某

功能界別或界別分組(視

屬何情況而定)而予以記

錄； 

 

(b) “指明期間”

(specified period)就

根據第(2)款提出的要求

而言，指由選舉登記主

任指明、並在以下日期

或之前終結的期間 — 

 

 (i) (如屬要求在為

2001 年編製的

界別分組臨時

投票人登記冊

上登記的申

請)200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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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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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如屬其他情況)

緊接該要求提

出之後的 3 月

25 日。”。 

 

 

17. 選舉登記主任就已在現有的功能界別正式選民 

登記冊或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上 

登記的人可作出查訊 

 

第 2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兩度出現的“the subsector”而代以

“a subsector”； 

 

 (ii) 在(a)(ii)段中 — 

 

(A) 在(A)分節中，在末處加入“或”； 

 

(B) 在(B)分節中，廢除“《立法會條

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8”而代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的附表第 12”； 

 

(iii) 在(b)段中，廢除“選民”； 

 

(b) 在第(2)款中 — 

 

  (i) 廢除首次出現的“the”而代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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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廢除“正式選民”而代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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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5)款中，廢除在“只可在”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前 向 姓 名 或 名 稱 記 錄 在 現 有

的正式登記冊內的人作出查訊  —  

 

( a )  (如 屬 編 製 2 00 1 年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2 001 年 10 月 5 日；

及  

 

( b )  ( 如 屬 其 他 情 況 ) 現 年 份

的 2 月 2 8 日。”。  

 

18. 選舉登記主任須裁定登記在現有的功能界別正式 

選民登記冊或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上 

的人是否登記在適當的部分內 

 

第 23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首次出現的“the”而代以“a”； 

 

 (ii) 廢除“及 —”而代以“及根據第 9 或 22

條取得的資料。”； 

 

(iii) 廢除(a)及(b)段； 

 

 (iv) 廢除兩度出現的“正式選民”而代以“正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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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3)款中，廢除“the subsector”而代以“a 

sub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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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 24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在(b)段中，廢除兩度出現的“the”而代

以“a”； 

 

 (ii) 在第(i)段中 — 

 

(A) 廢除“現年份的 2 月 28 日”而代以

“第(6)款指明的有關日期”； 

 

(B) 在(A)節中，廢除“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而代以“第(7)款指明的有關日

期”； 

 

(C) 在(B)節中，廢除“選民”； 

 

(iii) 在第(ii)段中 — 

 

(A) 廢除“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而代以

“第(7)款指明的有關日期”； 

 

(B) 廢除“選民”； 

 

 (iv) 在第(iii)段中，廢除“正式選民”而代以

“正式”； 

 

(b) 廢除第(2)款； 

 

(c) 在第(3)款中 — 

 

 (i) 在“主任已”之後加入“在第(6)款指明的

有關日期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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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廢除自“他基於”起至“必須 —”為止的

所有字句而代以 — 

 

  “— 

 

 (i) 他在第(7)款

指明的有關

日期或之前

並沒有接獲

他所要求提

供的資料；

或 

 

 (ii) 他基於所接

獲的在回應

查訊下提供

的資料或其

他方面的資

料，有合理

理由信納該

團體不再有

資格登記為

選民或投票

人，或儘管

所接獲的在

回應查訊下

提供的資料

顯示該團體

有資格登記

為選民或投

票人，他仍

有合理理由

信納該團體

不再有該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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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在 符 合 第 (5 ) 款 的 規 定 下 ， 他 必

須  —”；  

 

(iii) 在(b)段中，廢除“the subsector”而代

以“a subsector”； 

 

(d) 加入 — 

 

  “(3A) 選舉登記主任在編製選舉委員會

臨時委員登記冊時，必須將他在《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 條所指的

有關日期當日有合理理由信納有以下情況的

人(當然委員除外)的個人詳情，載入選舉委

 — 

 

(a) 該人已去世； 

 

(b) 該人已根據或當作已根

據《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569 章)的附表

第 3 條辭去席位；或 

 

(c) 該人已不再是或該人已

不再有資格或喪失資格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登記為某地方選

區的選民。”； 

 

(e) 在第(4)款中 — 

 

 (i) 在(b)段中 — 

 

(A) 廢除首次出現的“the subsector”

而代以“a sub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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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名單)”之後加入“下一份”； 

 

(C) 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ii) 加入 — 

 

  “(c) (

單)下一份選舉委員會正式委

員登記冊內略去的。”； 

 

(f) 在第(5)款中 — 

 

  (i) 在兩度出現的“載入”之後加入“功能界

別遭剔  

 

 (ii) 在兩度出現的“個人詳情”之後加入“或

有關詳情”； 

 

(iii) 在(a)段中 — 

 

(A) 在“(1)(i)(A)”之後加入“或

(3)(i)”； 

 

(B) 在“界別分組”之前加入“下一

份”； 

 

(C) 廢除“下一個 3 月 16 日”而代以

“第(7)款指明的有關日期”； 

 

(D) 在第(ii)節中，廢除“選民”； 

 

(g) 加入 — 

 

  “(6) 就第(1)(i)及(3)款而言，有關

日期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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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關乎 2001 年的界別

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

的編製)2001 年 10 月 5

日； 

 

(b) (如關乎任何其他臨時登

記冊的編製)現年份的 2

月 28 日。 

 

(7) 就第(1)(i)(A)及(ii)、(3)(i)

及(5)(a)款而言，有關日期指 — 

 

(a) (如關乎 2001 年的界別

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

的編製)2001 年 10 月 16

日； 

 

(b) (如關乎任何其他臨時登

記冊的編製)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 

 

 

20.  

可供公眾查閱的公告 

 

第 25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a)款中，廢除“或界別分組投票人”而代以

“、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或選舉委員會委員”； 

 

(b) 在第(2)款中 — 

 

 (i) 在(a)段之前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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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就為編製 2001 年的界別分組

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選舉委

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而擬備

根據第(1)(a)款刊登公告的

日期開始而截至該日期後第 7

天為止的期間；”； 

 

 (ii) 在(a)段中 — 

 

(A) 

代以“其他情況”； 

 

(B) 廢除分號而代以句號； 

 

(iii) 廢除(b)段。 

 

 

21. 選舉登記主任在編製下一份臨時登記冊時 

改正現有的正式登記冊內的記項 

 

第 26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選民”； 

 

(b) 在第(2)款中 — 

 

 (i) 廢除“或”而代以頓號； 

 

 (ii) 在“(視屬何情況而定)”之前加入“或下

一份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 

 

(c) 在第(3)款中 — 

 

 (i) 廢除第二次出現的“或”而代以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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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視屬何情況而定)”之前加入“或下

一份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 

 

(iii) 廢除“正式選民”而代以“正式”； 

 

(d) 在第(5)款中 — 

 

 (i) 廢除(ba)段； 

 

 (ii) 在(c)段中 — 

 

(A) 廢除“任何其後的”； 

 

(B) 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iii) 加入 — 

 

  “(d) (i) (如關乎 2001 年的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

人登記冊的編製)在

2000 年 4 月 29 日之

後，但在 2001 年 10

月 16 日或之前； 

 

 (ii) (如關乎 2002 年的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

人登記冊的編製)在

為 2001 年編製的界

別分組臨時投票人

登記冊的發表日期

後第 7 天之後，但

在 2002 年 3 月 16

日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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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關乎任何其後的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

人登記冊的編製)在

對上一年的 4 月 29

日之後，但在現年

份的 3 月 16 日或之

前；及 

 

(e)   (i) (如關乎須在 2001

年 11 月 30 日或之

前編製的選舉委員

會臨時委員登記冊

的編製)在 2000 年 4

月 29 日之後，但在

2001 年 11 月 1 日或

之前； 

 

 (ii) (如關乎任何其後的

選舉委員會臨時委

員登記冊的編

製) — 

 

( A )  在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在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內 發 表 的 情

況 下 ， 在 上

述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最 近

發 表 的 日 期

後 第 7 天 之

後 ， 但 在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6 9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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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附 表 第 4

條 就 該 其 後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所 指

的 有 關 日 期

或之前；  

 

( B )  在 沒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在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內 發 表 的

情 況 下 ， 在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6 9 章 )

的 附 表 第 4

條 就 該 其 後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所 指

的 有 關 日 期

或 之

前。”。  

 

 

22. 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 

須載錄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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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The”而代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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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a)段中，廢除在“規定下”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記錄在現有的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內的個

人詳情及有關詳情；”； 

 

(c) 在(b)段中，在“有關詳情”之後加入“(如有改正的

話)”； 

 

(d) 在(c)段中 — 

 

  (i) 在第(i)節中，廢除在“第 IV 部在”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自對上一年的 3 月 17

日開始而截至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為止的期

間內登記的人；及”； 

 

 (ii) 在第(ii)節中，廢除在“登記主任在”之

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自對上一年的 3 月

17 日開始而截至現年份的 3 月 16 日為止的

期間內接獲申請後已根據第 V 部裁定為有

資格在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上登記的

人；及”。 

 

23.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 

須載錄的內容 

 

第 2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The”而代以“A”； 

 

 (ii)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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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b )  已 根 據 第 31 (9 ) ( a )條 改 正 的

任 何 人 的 個 人 詳 情 或 有 關 詳

情 (如有改正的話 )；”；  

(iii) 在(a)段中 — 

 

(A) 在第(i)節中，廢除在“第 IV 部

在”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下述期間內登記的人  —  

 

( A )  (如 屬 為 20 02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自 20 01 年

1 0 月 1 7 日開始而截

至 2 002 年 3 月 16 日

為止的期間；  

 

( B )  (如 屬 任 何 其 後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自對上一年的 3 月

1 7 日開始而截至現年

份的 3 月 16 日為止

的期間；及”；  

 

(B) 在第(ii)節中，廢除在“登記主任

在”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接獲下述申請後已根據第 V

部 裁 定 為 有 資 格 在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登 記 的

人  —  

 

( A )  (如 屬 為 2 00 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自 2 000 年

3 月 17 日開始而截至

2 0 01 年 10 月 16 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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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的 期 間 內 接 獲 的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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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 屬 為 20 02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自 2 001 年

1 0 月 1 7 日開始而截

至 2 002 年 3 月 16 日

為 止 的 期 間 內 接 獲 的

申請；  

 

( C )  (如 屬 任 何 其 後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自對上一年的 3 月

1 7 日開始而截至現年

份的 3 月 16 日為止

的 期 間 內 接 獲 的 申

請；及”；  

 

(b) 在第(2)款中 — 

 

 (i) 在“選舉登記主任”之前加入“除第(2A)

款另有規定外，”； 

 

 (ii) 廢除首次出現的“the subsector”而代以

“a subsector”； 

 

(c) 加入 — 

 

  “ (2 A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可 將 第 (2 ) ( a )或 ( b )

款 提 述 的 人 的 個 人 詳 情 或 有 關 詳 情 列 入 為

2 0 0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內，但該人須是選舉登記主任在自 20 0 1 年

3 月 17 日開始而截至 20 0 1 年 1 0 月 1 6 日為

止 的 期 間 內 接 獲 申 請 後 已 根 據 第 V 部 裁 定

為 有 資 格 在 該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登 記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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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28A.  選舉委員 會臨時委員登記冊  

須載錄的 內容  

 

在符合第 24 及 26 條的規定下，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

須由記錄在現有的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內的指明詳情組

成。”。 

 

25. 選舉登記主任須刊登臨時登記冊 

可供公眾查閱的公告 

 

第 29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在(a)段中，廢除“及”； 

 

 (ii) 廢除(b)段； 

 

(iii) 加入 — 

 

  “(c)  (i) (如屬為 2001 年編

製的界別分組臨時

投票人登記冊)在

2001 年 11 月 30 日

或之前； 

 

 (ii) (如屬任何其後的界

別分組臨時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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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冊)在 2001 年

之後的每年 4 月 15

日或之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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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屬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

記冊)在根據《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

條須編製該臨時委員登記冊

的日期或之前，”； 

 

(b) 在第(2)款中 — 

 

  (i) 在(a)段中 — 

 

(A) 廢除“或(如適用的話)”而代以頓

號； 

 

(B) 在逗號之前加入“或選舉委員會臨

時委員登記冊的文本(視屬何情況而

定)”； 

 

 (ii) 在(b)段中 — 

 

(A) 廢除“或”而代以頓號； 

 

(B) 在句號之前加入“或選舉委員會臨

時委員登記冊的文本”； 

 

(c) 在第(3)款中 — 

 

  (i) 加入 — 

 

  “ ( ab )  (如屬為 2 00 1 年編製的界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

自 刊 登第 (1 )款 所指 的 公告 的

日 期 開 始 而 截 至 該 日 期 後 第

7 天為止的期間；及”；  

 

 (ii) 在(b)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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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如屬”之後加入“任何其後的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 

 

(B) 廢除“；及”而代以逗號； 

 

(C) 廢除“並”而代以“而”； 

 

(iii) 廢除(c)段； 

 

(d) 在第(4)款中，廢除“或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而代

以“、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選舉委員會臨時

委員”； 

 

(e) 在第(5)款中 — 

 

  (i) 廢除“該份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文本

或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文本”而代

以“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文本、界別

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文本或選舉委員會

臨時委員登記冊文本，”； 

 

 (ii) 在“registers”之後加入逗號； 

 

(f) 加入 — 

 

  “ (6 )  根 據 第 (1 )款 刊 登 關 乎 某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公 告 ， 須 視 為 為 施

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 9 章 )的附表

第 1 4 (1 )條 而 發 表 該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冊。  

 

( 7 )  根 據 第 (1 )款 刊 登 關 乎 某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的 公 告 ， 須 視 為 為 施

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 9 章 )的附表

第 4 ( 1 )條 而 發 表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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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修訂第 VI 部標題 

 

第 VI 部的標題現予修訂，在“申索通知書”之後加入“、上訴通

知書”。 

 

 

27. 可反對將已登記在登記冊上的人登記 

 

第 3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在(a)(i)段中，在“voter”之前加入

“a”； 

 

 (ii) 在(b)段中，在“登記為”之後加入“選舉

委員會委員或”； 

 

(b) 在第(2)(c)款中 — 

 

  (i) 廢除第(ia)節； 

 

 (ii) 加入 — 

 

  “(ib) (如針對已在為 2001 年編製

的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

冊上或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

登記冊上登記的人)有關臨時

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第 7 天

或之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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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第(ii)節中 — 

 

(A) 在“已在”之後加入“任何其後的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上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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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廢除“正式選民”而代以“正

式”； 

 

(c) 在第(5)款中，廢除“the”而代以“a”。 

 

28. 誰人可遞交申索通知書 

 

第 3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2)款中，在“第 26(7)條”之後加入“或《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3(7)條”； 

 

(b) 在第(3)款中，廢除“或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而代

以“、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或選舉委員會正式

委員”； 

 

(c) 在第(4)款中 — 

 

  (i) 廢除兩度出現的“或有關”而代以“、有

關詳情或指明”； 

 

 (ii) 廢除“或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而代以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選舉委

員會臨時委員”； 

 

(d) 在第(8)款中 — 

 

  (i) 廢除(aa)段； 

 

 (ii) 加入 — 

 

  “ ( ab )  ( 如 該 申 索 關 乎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 有 關 臨 時 登 記 冊 的 發 表

日期後第 7 天或之前  —  

 



 55 

  (i) 為 2001 年編製的界

別分組投票人登記

冊或為編製 2001 年

的界別分組臨時投

票人登記冊而擬備

的界別分組遭剔除

 

 

 (ii) 選舉委員會委員登

記冊或選舉委員會

及”； 

 

(iii) 在(b)段中 — 

 

(A) 在“功能”之前加入“有關”； 

 

(B) 在“登記冊”之後加入“或界別分

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e) 在第(9)款中 — 

 

  (i) 廢除“日期”而代以“期限”； 

 

 (ii) 在“(8)”之後加入“(ab)(i)或”； 

 

(iii) 在(a)段中，在“登記冊”之後加入“或下

一份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視屬何情

況而定)”； 

 

 (iv) 在(b)段中，在“登記冊”之後加入“或界

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視屬何情況而

定)”； 

 

(f) 在第(10)款中，在“(c)”之後加入“及(d)”。 



 56 

29.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31A.  團體選民 或團體投票人可針 對不將所作  

的獲授權 代表的更換或代替  

進行登記 的決定提出上訴  

 

(1) 任何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如對選舉登記主任不將

該團體根據第 20(5)條所作的獲授權代表的更換或根據第 20(7)條

所作的獲授權代表的代替而委任的人登記為獲授權代表的決定感到

不滿，可按照第(2)款遞交通知書(“上訴通知書”)，以針對該決

定提出上訴。 

 

(2) 上訴通知書必須 — 

 

(a) 以指明表格作出； 

 

(b) 致予選舉登記主任； 

 

(c) 由一名負責人代表該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

簽署；及 

 

(d) 由該負責人親自於有關功能界別或有關界別

分組的投票日期至少 11 天前送遞往選舉登記

主任的辦事處。 

 

(3) 如選舉登記主任在第(2)(d)款提述的期限之後接獲上

訴，則選舉登記主任必須就該上訴遵從第 32(3)(b)條的規定。 

 

(4) 選舉登記主任可要求任何送遞上訴通知書的人，以該

主任認為適當的方式，證明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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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選舉登記主任須向審裁官送遞反對通知書、 

申索通知書及上訴通知書的文本 

 

第 3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每年均”； 

 

 (ii) 廢除“或申索”而代以“、申索通知書或

上訴”； 

 

(iii) 在末處加入“上述通知書的文本可視乎選

舉登記主任認為適當而整批或分批送

遞。”； 

 

(b) 在第(2)款中 — 

 

  (i) 廢除“上述通知書的文本可按選舉登記主

任所認為適當的方式而以一批或分批的方

式送遞，但所有該等通知書”而代以“反

對通知書及申索通知書的文本”； 

 

 (ii) 廢除(aa)段； 

 

(iii) 加入 — 

 

  “(ab) (如所接獲的通知書關乎為

2001 年編製的界別分組投票

人登記冊或為編製 2001 年的

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

名單)該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

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第 10 天

或之前送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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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  ( 如 所 接 獲 的 通 知 書 關 乎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選 舉

)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的 發 表 日 期 後 第 1 0 天 或 之

前送遞；及”；  

 

 (iv) 在(b)段中，在“登記冊”之前加入“功能

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或界別分組正式投票

人”； 

 

(c) 加入 — 

 

  “ (3 )  上訴通知書的文本必須於  —  

 

( a )  ( 如 屬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於 有 關 功

能 界 別 或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日 期 至 少 11 天 前 所 接 獲 的 通

知 書 )該 投 票 日 期 至 少 8 天 前

送遞；及  

 

( b )  ( 如 屬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第

3 1 A (2 ) (d )條 提 述 的 期 限 之 後 接

獲 的 通 知 書 ) 緊 接 選 舉 登 記 主

任接獲該通知書當日後第 2 天

之 後 的 5 月 2 日 或 之 前 送

遞。”。  

 

31. 選舉登記主任在編製正式登記冊時 

改正臨時登記冊內的記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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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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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1)款中，廢除首次出現的“或界別分組臨時投

票人”而代以“、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選舉

委員會臨時委員”； 

 

(b) 在第(3)款中 — 

 

  (i) 廢除首次出現的“the subsector”而代以

“a subsector”； 

 

 (ii) 在第二次出現的“界別分組”之前加入

“下一份”； 

 

(c) 在第(4)款中 — 

 

  (i) 在(a)段中 — 

 

(A) 在“(2)”之後加入“、(6)”； 

 

(B) 在第(ii)節中 — 

 

  (I) 廢除首次出現的“and”而

代以“but”； 

 

 (II) 廢除“及”； 

 

(C) 廢除第(iii)節； 

 

(D)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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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 v )  ( A )  (如關乎 20 01

年 的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編製 )在 20 01

年 1 0 月 16

日 之 後 ， 但

在為 2 00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發 表 日 期

後 第 7 天 或

之前；  

 

(B) (如關乎任何

其後的界別

分組正式投

票人登記冊

的編製)正在

編製的正式

投票人登記

冊所涵蓋的

年份的 3 月

16 日之後，

但在同年 4

月 29 日或之

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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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如關乎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的

編製)在《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 條就

有關選舉委員會臨

時委員登記冊所指

的有關日期之後，

但在該臨時委員登

記冊的發表日期後

第 7 天或之

前；”； 

 

 (ii) 在(b)段中 — 

 

(A) 廢除“及(6)”； 

 

(B) 加入 — 

 

  “(ia) (如關乎 2001 年的界

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

記冊的編製)在為 2001

年編製的界別分組臨

時投票人登記冊的發

表日期後第 7 天；

及”； 

 

(C) 在第(ii)節中 — 

 

  (I) 在“功能”之前加入“任

何其後的界別分組正式投

票人登記冊或”； 

 

 (II) 廢除第二次出現的“正式

選民”而代以“有關正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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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廢除“；及”而代以句

號； 

 

(D) 廢除第(iii)節； 

 

(d) 在第(6)款中 — 

 

  (i) 在“的請求”之前加入“、界別分組投票

人登記冊或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 

 

 (ii) 廢除“(b)(ii)款所指明的有關日期”而代

以“(a)款所指明的有關限期的最後日

期”； 

 

(iii) 在“的目的”之前加入“、下一份界別分

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下一份選舉委員會

臨時委員登記冊(視屬何情況而定)”； 

 

(e) 在第(7)款中，廢除在“主任是”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 

 

( a )  就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或 功 能 界 別

臨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在 提 出 請 求

的 下 一 年 的 3 月 16

日 或 之 前 ， 就 該 下 一

年 度 的 現 有 的 正 式 登

記 冊 接 獲 該 項 請 求 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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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就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的 編 製 而

言 ， 在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第 5 69 章 )

的附表第 4 條就該編

製 所 指 的 有 關 日 期 或

之 前 接 獲 該 項 請 求 一

樣。”；  

 

(f) 在第(8)款中，廢除“該提出”而代以“提出”。 

 

32. 由選舉登記主任在審裁官批准下 

改正臨時登記冊內的記項 

 

第 34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在(a)段中，廢除“或界別分組臨時投票

人”而代以“、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

冊或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 

 

 (ii) 在(b)段中，廢除“或界別分組正式投票

人”而代以“、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

冊或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 

 

(iii) 在(c)段中 — 

 

(A) 廢除“或有關”而代以“、有關詳情

或指明”； 

 

(B) 廢除“或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而代

以“、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或

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 

 



 66 

(b) 在第(2)(a)款中 — 

 

  (i) 加入 — 

 

  “ ( i a )  (如關乎為 2 00 1 年編製的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

在 有 關 臨 時 登 記 冊 的 發 表 日

期 後 第 2 0 天 或 之 前 ；

及”；  

 

 (ii) 在第(ii)節中 — 

 

(A) 在“功能”之前加入“任何其後的界

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或”； 

 

(B) 廢除第二次出現的“正式選民”而代

以“有關正式”； 

 

(C) 廢除“；及”而代以逗號； 

 

(iii) 廢除第(iii)節； 

 

(c) 在第(3)款中，在“第 32(3)條”之後加入“或《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4(2)或 42(1)

條”。 

 

33. 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 

須載錄的內容 

 

第 35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b)款中，廢除在“審裁官已”之後的所有字

句而代以“裁定有權登記的人的個人詳情及有關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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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該裁定是應該人提出的申索或有關團體選民提

出的上訴而作出的；及”； 

 

(b) 在第(2)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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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在(b)段中，廢除“及”； 

 

 (ii) 加入 — 

 

  “ (b a )  其 登 記 已 遭 上 訴 ， 且 審 裁 官

駁回該項上訴；及”；  

 

(c) 在第(3)款中，廢除“或哪一界別分組中”及“或該

界別分組中”。 

 

 

34. 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須載錄的內容 

 

第 36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The”而代以“A”； 

 

 (ii) 在(a)段中，在“界別”之前加入“為正在

編製的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所涵蓋

的年份而編製的”； 

 

(iii) 在(b)段中，廢除在“審裁官已”之後的所

有字句而代以“裁定有權登記的人的個人

詳情及有關詳情，而該裁定是應該人提出

的申索或有關團體投票人提出的上訴而作

出的；及”； 

 

(b) 在第(2)款中 — 

 

  (i) 廢除“the subsector”而代以“a 

sub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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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b)段中，廢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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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加入 — 

 

  “(ba) 其登記已遭上訴，且審裁官

駁回該項上訴；及”； 

 

(c) 廢除第(5)款而代以 — 

 

  “ (5 )  ( a )  就 為 20 0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而 言 ， 為 施

行 第 ( 1 ) ( b )、 ( 2 )、 (3 )及 (4 )款 ，

只 須 考 慮 審 裁 官 在 為 20 0 1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發 表 日 期 之 後 但 在 該 日

期 後 第 20 天 或 之 前 所 作 出 的

裁定；及  

 

( b )  就 為 其 後 任 何 一 年 編 製 的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而 言 ，

為 施 行 第 (1 ) (b )、 (2 )、 (3 )及 ( 4 )

款 ， 只 須 考 慮 審 裁 官 在 該 年 的

4 月 1 5 日之後但在 5 月 11 日

或之前所作出的裁定。”。  

 

 

35.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須載錄的內容 

 

第 37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在“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前加

入“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的附表第 40(1)條須編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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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a)段中，廢除在“根據”之後的所有字

句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7(8)條已宣布為選舉委員會委

員的人的指明詳情；”； 

 

(iii) 在(b)段中 — 

 

(A) 廢除“、並在第 5(4)條指明的”而

代以“指明”； 

 

(B)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

表 2”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569 章)的附表”； 

 

 (iv) 在(c)段中 — 

 

(A) 在“詳情”之前加入“指明”； 

 

(B)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2 第 1(8)及(10)”而代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的附表第 2(8)及 41(3)”； 

 

(C) 廢除“1(9)”而代以“41(2)”； 

 

(b) 加入 — 

 

  “ (1 A )  根 據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第

5 6 9 章 )的附表第 40 ( 2 )或 ( 3 )條須編製的選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須 由 以 下 內 容 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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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 符 合 第 (1C )及 (1D ) ( a )

款 的 規定 下 )有關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載

錄 的 指 明 詳 情 ， 而 該 等

詳 情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 是

已根據第 33 或 34 條改

正的；  

 

( b )  審 裁 官 已 裁 定 有 權 登 記

的 人 的 指 明 詳 情 ， 而 該

裁 定 是 應 該 人 提 出 的 申

索而作出的；  

 

( c )  根 據 第 34 ( 1 ) ( b ) 條 加 入

的記項 (如有的話 )；及  

 

( d )  關 於 以下 的人 ( 適

用而定 )的指明詳情  —  

 

  ( i )  屬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第

5 69 章 )的 附 表

第 7 (2 ) 條 所 指

的 獲 提 名 人 並

已 根 據 該 附 表

第 7 (8 ) 條 宣 布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員的人；  

 

 ( i i )  已 宣 布 在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補 選

(該附表第 1 條

)中 當 選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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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  根 據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第

5 69 章 )的附表第 40 ( 4 )條須發表的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須由以下內容組成  —  

 

( a )  ( 在 符 合 第 ( 1D ) ( a ) 款 的

規 定 下 )有關 選舉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 冊 載 錄 的

指 明 詳 情 ， 而 該 等 詳 情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 是 已 根

據 第 33 或 3 4 條 改 正

的；  

 

( b )  審 裁 官 已 裁 定 有 權 登 記

的 人 的 指 明 詳 情 ， 而 該

裁 定 是 應 該 人 提 出 的 申

索而作出的；及  

 

( c )  根 據 第 34 ( 1 ) ( b ) 條 加 入

的記項 (如有的話 )。  

 

( 1 C)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編 製 《 行 政 長

官選舉條例》 (第 5 69 章 )的附表第 4 0 (2 )或

( 3 )條 所 規 定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時 ， 不 得 將 有 以 下 情 況 的 人 的 指 明 詳 情 列

入該登記冊內  —  

 

( a )  其 登 記 已 遭 反 對 ， 且 審

裁 官 已 准 許 該 項 反 對 ；

及  

 

( b )  其 個 人 詳 情 已 列 入 選 舉

且 未 就 此 事 提 出 申 索 ，

或 已 提 出 申 索 但 該 申 索

未獲審裁官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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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在 編 製 《 行 政 長

官選舉條例》 (第 5 69 章 )的附表第 4 0 (2 )、

( 3 )或 ( 4 )條 所 規 定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冊時，必須確保  —  

 

( a )  (如 審 裁 官已 應任何 人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或 申 索 ， 就

該 人 在 哪 部 分 內 或 哪 一

界 別 分 組 中 登 記 作 出 裁

定 )該 人 的指 明詳情 記 錄

在 該 部 分 內 或 該 界 別 分

組中；或  

 

( b )  (如 審 裁 官已 應任何 人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或 申 索 ， 就

該 人 的 指 明 詳 情 作 出 裁

定 )該 等 詳情 按照該 項 裁

定改正和記錄。  

 

( 1 E )  為 施 行 第 (1 C) 及 (1 D ) 款 ， 只 須

考 慮 審 裁 官 在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 員 登

記冊的發表日期之後但在該日期後第 20 天

或之前所作出的裁定。”；  

 

(c) 在第(2)款中 — 

 

  (i) 在(a)段中 — 

 

(A)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2 第 1(9)”而代以“《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1(2)”； 

 

(B) 廢除“the Election”而代以“an 

Election”； 

 

 (ii) 在(b)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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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2 第 1(10)”而代以“《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1(3)”； 

 

(B) 廢除“the Election”而代以“an 

Election”； 

 

(d) 在第(3)款中 — 

 

  (i) 廢除“the Election”而代以“an 

Election”； 

 

 (ii)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9)或(10)”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1(2)或

(3)”； 

 

(iii) 廢除“1(11)條”而代以“41(4)條在憲

報”； 

 

(e) 加入 — 

 

  “(4) 如選舉登記主任須根據《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2(2)條修

訂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以執行審裁官

的指示，則他必須於獲通知該指示後，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作出該項修訂。 

 

(5) 選舉登記主任根據《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2(2)條修訂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後，必須在 14 天內

根據該附表第 42(3)條在憲報刊登關於該項修

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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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選舉登記主任須刊登有關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 

及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公告， 

並須提供該等登記冊予公眾查閱 

 

第 3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i) 廢除(aa)段； 

 

 (ii) 加入 — 

 

  “ ( ab )  (如屬為 2 00 1 年編製的界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 在

2 0 01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前；

及”；  

 

(iii) 在(b)段中 — 

 

(A) 在“如屬”之後加入“任何其後的

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或”； 

 

(B) 廢除“1 月 1 日至 5 月 25 日的期間

內”而代以“5 月 25 日或之前”； 

 

(b) 加入 — 

 

  “ (4 A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可 要 求 有 意 查 閱

功 能 界 別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文 本 或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文 本 或 該 等 登 記 冊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文 本 的 人 ， 向 他 交 出 該 人 的 身 分

證明文件並填妥他所提供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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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5)款中 — 

 

  (i) 在“關乎”之後加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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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廢除“有關年份的”而代以“該功能界

別”； 

 

(iii) 廢除“31”而代以“32”； 

 

(d) 在第(6)款中 — 

 

  (i) 在“關乎”之後加入“某”； 

 

 (ii) 在“is to”之前加入逗號； 

 

(iii)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附表 2

第 10(1)條而發表”而代以“《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4(1)條而發

表該”。 

 

37.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的發表 

 

第 39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結果

發表後的 7 天內”而代以“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0 條發表選舉委員會正式

委員登記冊的日期或之前”； 

 

(b) 加入 — 

 

  “ (4 A )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可 要 求 有 意 查 閱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文 本 或 該 登 記

冊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文 本 的 人 ， 向 他 交 出 該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並 填 妥 他 所 提 供 的 表

格。”；  

 

(c) 在第(5)款中 — 

 

 (i) 在“刊登”之後加入“關乎某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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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廢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32(2)

條而發表”而代以“《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40 條而發表

該”。 

 

38. 登記為某功能界別選民的 

當然委員須作出選擇 

 

第 40A 條現予廢除。 

 

39. 選舉登記主任可為選舉的目的 

而提供登記冊的摘錄 

 

第 4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正式”； 

 

(b) 在第(5)款中，廢除““換屆選舉”或“補選”，或

該條例附表 2 第 7(1)條所指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選舉””而代以“換屆選舉或補選，或《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2(1)條所指的選舉，或選

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40. 罪行及罰則 

 

第 4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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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在(g)段中，廢除“或”； 

 

 (ii) 在(h)段中，廢除逗號而代以“；或”； 

 

(iii) 加入 — 

 

  “(i) 上訴通知書中，”； 

 

(b) 在第(3)(a)款中，廢除“正式”； 

 

(c) 在第(9)款中 — 

 

  (i) 在(a)段中，廢除“以及該條例附表 2 第

5、14 及 23 條而言；及”而代以“而

言；”； 

 

 (ii) 在(b)段中，廢除逗號而代以“；及”； 

 

(iii) 加入 — 

 

  “ ( c )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 6 9 章 )第 14 及 26 條以及該

條 例 的 附 表 第 9、 1 8 及 3 0

條而言，”；  

 

(d) 在第(10)款中 — 

 

  (i) 在(a)段中，廢除“以及該條例附表 2 第 5

及 14 條而言；及”而代以“而言；”； 

 

 (ii) 在(b)段中，廢除逗號而代以“；及”； 

 

(iii) 加入 — 

 

  “ ( c )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 第

5 69 章 )第 14 條以及該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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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附 表 第 9 及 1 8 條 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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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選舉登記主任須提供指明表格 

 

第 43(1)條現予修訂，廢除“及 31(7)”而代以“、31(7)及

31A(2)”。 

 

 

相應修訂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42. 釋義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 541 章，附屬法

例)第 2(1)條現予修訂，在“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及“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的定義中，廢除“(功能界別選民)(界別分組投票

人)(選舉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而代以“(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 

 

 

於 20 0 1 年 9 月 2 7 日訂立。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上訴法庭法官 

胡國興 

 

 



 83 

 

選舉管理委員會成員  

梁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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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成員  

成小澄  

 

 

註釋 

 

《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功能界別選民)(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

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規例》(第 541 章，附屬法例)(“主體規例”)就編

製下述的登記冊的程序制定條文 — 

 

(a) 為在選舉委員會中有代表的界別分組而編製的臨時投

票人登記冊及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及 

 

(b)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2 .  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 69 章 )生效之前，該等登記冊根據

《立法會條例》 (第 5 42 章 )的規定須由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

委任的選舉登記主任擬備。該等規定由《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 9

章 )更 改 。 關 於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中 有 代 表 的 界 別 分 組 的 條

文從《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附表 2，經修改後轉移到《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 (第 569 章 )的附表。按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 )

的附表下經修改的安排，根據該附表委任的選舉登記主任須  —  

 

(a) 在 2001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及在以後每一年的 4 月

15 日或之前，編製該等界別分組的臨時投票人登記

冊； 

 

(b) 在 2001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前及在以後每一年的 5 月

25 日或之前，編製該等界別分組的正式投票人登記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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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2001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及於其後在下述宣布的

作出後 14 日內，編製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

冊 — 

 

 (i) 就行政長官職位出缺而作出的宣布；或 

 

 (ii) 就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立法會議員的席位

出缺而作出的宣布； 

 

(d) 在下述情況下編製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 

 

 (i)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之後；或 

 

 (ii) 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發表之後(不論

有宗教界界別分組補充提名或界別分組補

選舉行與否)；及 

 

(e) 為編製(a)及(c)

名單。 

 

3 .  本規例對主體規例作出修訂  —  

 

(a) 使編製程序與經修改的安排一致； 

 

(b) 引入措施以改善和精簡該等程序；及 

 

(c) 修改對有關的法例條文的提述。 

 

4 .  特別一提，所作修訂  —  

 

(a) 就編製及擬備第 2

單，以及有關事宜制定條文； 

 

(b)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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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規定選舉登記主任可為實施《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2(10)條而將符合下述條件的

人在對等界別分組中登記 — 

 

 (i) 經選舉登記主任裁定有資格登記為某功能

界別的選民；及 

 

 (ii) 沒有申請登記為某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d) 規定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可針對選舉登記主任不將

它所作的獲授權代表的更換或代替進行登記的決定提

出上訴； 

 

(e) 規定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可在其獲授權代表在身體

上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不是其他方面的無行為能

力)的情況下，在投票日期前 3 個工作天更換該獲授

權代表； 

 

(f) 規定選舉登記主任如在某日期前沒有接獲某團體就某

單內(

的規定是一致的)； 

 

(g) 刪去通告內所載有所送交的人的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及

性別； 

 

(h) 選舉登記主任可要求規定有意查閱正式登記冊文本的

人，交出身分證明文件並填妥表格(這規定與查閱臨

時登記冊文本的規定是一致的)； 

 

(i) 刪去已喪失時效的條文，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以適

當的新條文取而代之；及 

 

(j) 訂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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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主體規例第 42(1)或(2)條所訂的罪行乃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14 及

26 條及附表第 9、18 及 30 條所指的訂明罪

行；及 

 

(ii)  主體規例第 42(3)或(5)條所訂的罪行乃該

條例第 14 條及附表第 9 及 18 條所指的訂

明罪行。 

 

 



 

 

附 件 B  

 

 

有 關 選 民 ／ 投 票 人 登 記 的 法 定 最 後 限 期  

 
    適用於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的日期 適用於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日期 適用於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的日期 

項目 程序 
經修訂的 

規例條文編號 現行日期 
二零零二年及其後的

年份 
經修訂的 

規例條文編號 現行日期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其後的年份 
經修訂的 

規例條文編號 現行日期 二零零一年 其後的年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1 選舉登記主任送交通告的最後限期 12(2) 三月十六日的最少

14 日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12(2) 三月十六日的最少 14 日前 -- 三月十六日的最少

14 日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 -- -- -- 

2 選民登記及委任獲授權代表申請的

最後限期 

19(1)(a)(i) 三月十六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19(1)(a)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 十月十六日 三月十六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 -- -- -- 

3 委任獲授權代表的最後限期 20(2)(b) 三月十六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20(2) 三月十六日 十月十六日 三月十六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 -- -- -- 

4 申請人呈交額外資料的最後限期 21(12)(b)(ii) 三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21(12)(b) 三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十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三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 -- -- -- 

5 選舉登記主任向那些可能不再有資

格登記的人士作出查訊的最後限期 

22(5)(b) 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22(5) 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 十月五日 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 -- -- -- 

6 接受查訊人士向選舉登記主任呈交

資料的最後限期 

24(7)(b) 三月十六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24(7) 三月十六日 十月十六日 三月十六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 -- -- -- 

7 查閱遭剔除者名單的最後限期 25(2)(a) 四月二十九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25(2)(aa) 及 (a) 四月二十九日 P+7 四月二十九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25(2)(aa) -- P+7 P+7 

8 選舉登記主任在編製臨時選民登記

冊時可就他在指定期間內收到的資

料將改正後的詳情載入登記冊 

26(5)(c) 由對上一年的四月二

十九日後至三月十六

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26(5)(d)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 一日

後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

日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

日後至二零零一年十月

十六日 

就二零零一年發表登

記冊而言， [P+7] 

之後至二零零二年三

月十六日 

由對上一年的四月二

十九日後至三月十六

日 

26(5)(e) --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

日後至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一日 

就上次發表登記冊而言， 

[P+7] 之後至《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附表第 4(7)條所

指的有關日期 

9 選舉登記主任可接納在指定期間內

收到有關在臨時登記冊上登記的申

請 

27(c)(ii)(B) 由對上一年的三月十

七日至三月十六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28(1)(a)(ii)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七日至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七日

至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六

日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七

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

十六日 

由對上一年的三月十

七日至三月十六日 

-- -- -- -- 

10 發表臨時登記冊的最後限期 29(1)(a) 四月十五日或之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29(1)(c)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五日或

之前 

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  

[P] 

四月十五日或之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29(1)(d) --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

日或之前(《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第 4(1)(a)條所

規定)  [P] 

空缺宣布作出後 14 日內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

表第 4(1)(b)條所規定) [P] 

11 查閱臨時登記冊和提出反對及申索

的最後限期 

29(3)(b)、30(2)(c)(ii) 

及 31(8)(b) 

四月二十九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29(3)(ab) 及 (b)、

30(2)(ib) 及 (ii) ，以及 

31(8)(ab)(i) 及 (b)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P+7 四月二十九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29(3)(ab)、30(2)(ib)及

31(8)(ab)(ii) 

-- P+7 P+7 

12 選舉登記主任向審裁官送遞反對通

知書及申索通知書的文本的最後限

期 

32(2)(b) 五月二日或之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32(2)(ab) 及 (b)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日或之

前 

[P+10] 或之前 五月二日或之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32(2)(ac) -- [P+10] 或之前 [P+10] 或之前 

13 選舉登記主任在編製正式登記冊時

可就他在指定期間內收到的資料將

改正後的詳情載入登記冊 

33(4)(a)(ii) 三月十六日後至四月

二十九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33(4)(a)(iv)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後

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

日 

十月十六日後至 [P+7] 三月十六日後至四月

二十九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33(4)(a)(v) --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

後至 [P+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

表第 4(7)條所指的有關日

期後至 [P+7] 

14 選舉登記主任在審裁官批准下在編

製正式登記冊時改正、加入或刪除

登記冊內的記項 

34(2)(a)(ii) 五月十一日 (與現行日期相同) 34(2)(a)(ia) 及 (ii)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 P+20 五月十一日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34(2)(a)(ia) -- P+20 P+20 

15 在編製正式登記冊時反映審裁官就

申索及反對作出的裁定 

35(5)(a) 四月十五日後至五月

十一日或之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36(5)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五日後

至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

或之前 

[P] 之後至 [P+20] 或之

前 

四月十五日後至五月

十一日或之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37(1E) -- [P] 之後至 [P+20] 或之

前 

[P] 之後至 [P+20] 或之前 

16 發表正式登記冊的最後限期 38(1)(b) 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與現行日期相同) 38(1)(ab) 及 (b)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或之前 

十二月十四日或之前 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與二零零二年相同) 39(1) 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選舉結果宣布後的

7 日內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附表第 40 條所規定的

條件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

表第 40 條所規定的條件 

17 在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上反

映選民去世、辭去席位或喪失地方

選區選民資格的最後限期 

-- -- -- -- -- -- -- -- 24(3A) -- 十一月一日 作出宣布的日期(《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第 4(1)(b)條

所規定) 

 
[P] - 發表登記冊日期 

 


